TS AR FERAE R T
1142 B #E %35 %5235

FAFEARFHAFARFRGEEL > BR AT ARII4EG?
16 AR ER T 237 75 114% B 2 F 550744530
THEM B A o7

1 <

BRH T o

BRATE T Hd B
= d

- RBAREFL D ZFRIZEIBT AT ETERRER
PRLZ o RECPRES 2 E PERL RN 0 kR F et
Bold PRI L2 o TR BIER F e
SITHE225 1 $25TF M2 o x § T AAJIZTHGBA
O HEF2RBPHAGFLESL AR GFET T
RERFHRAINGEL 22 wHREFEE 228 &
BRI E2FE > @I EFREREw 0 3 B
BP R PR EPRER  d REFERP T 0 T
AR FEFI2EFIE AL ~ F2I TP T P IEEIE
FRIOZE PAT5 2 s > BB RATEFF - 20xd o 5%

')'Zf

AP P AT RIRE B AL 2 B A 0 @R i
10p 22 FPEP > NFRe FZEBRFTRIDER T2
FATRDAERG D BT S F s ARG
BT K REFERP AL o ZRRFIFLERLGE

%— 7



C ISR AT SRS S S = :Eﬁﬁ’%uﬁiﬁ?
4’-N$’)Wz%2M) 2.3 5240052 4% 17 A2 ~ %2
B FIEANTF P o FRERT O ZRFIFETAERETE
oo RFIHTEFIEZIRF P o B ARRNE T A
2 EFEARIIMEGY 16 (T 114F & @3 F 5574450
%""i(“fﬁi}%!i“i) P BRA R TEZLSI0p MR ff*ﬁ‘
a“l’i’ DEEBRETREREZRAEd A EF AR T B
TRARTAE 0 A AP oo
:‘%ﬁﬂﬁﬂéw%ﬁﬁfo
S ER o EAFEARIIER TR F UG REHE S
REFLE v ARBEFRIIRFERAR gL G T
NEBFE SARAEIRFARIL4ER ”*JL”" % bH744%%
FHEFRRAREFE (THRIIHFER
i*ﬁﬂﬁ%ﬂl4&49wﬁﬁiiﬁiEKA%ﬂﬂﬁﬁf
(THZP R) AR RERS
# ?

>~

=% Lo>
A_?Ja‘_ \r'ﬁ’

\

=

) (g L i
AZ ARG ISP (T
;ﬁsAiﬁrMﬁ4ﬂwawwﬁﬁrﬁjtﬂi4v - 4
@*ﬁdwﬂﬁymfaﬁﬁiﬁﬁﬁdréa:%w%4%*1Mﬁ
47 21p X E B RAR A1 ”ﬂ&&‘ﬂﬁiﬁ“ﬁf
PR A E20T RH T A SATAEN14%40 29
2 Fﬁi?ﬂ?ﬂ\}‘iop WRRA LR IEA @z?if';fﬂ ﬁi@-i"ﬁz\' S %3
%ﬁmﬁﬁml;@$4%%1Mﬁ59%Bﬂvﬂﬂm "R 3k

Tﬂikb*ﬁdmﬁ}7ﬂfa&%ATT@ﬁﬁ% o £ 3K
Ll BT RS SR R R AT R
TR URAR %wﬁ&&%w‘&iﬁ’ﬁwﬁh%%ﬁ
THEFEERZPRRERET -

T~ B

w%*



[SX)

AR YD o LEGF A EP BR e RRFIHEF FA i
eSS %IZT’;%ilIE”«F;’ﬁ Pl oo s dg o gL
ﬁﬂﬁﬁ%ii§%§§Wﬂ%wx””#HM«L@*’éﬁ
WHRHEFFFT ~FRFT AR FE IR FE O BHIR
F%@ﬁﬁiﬁﬁ’ﬁﬁwﬁiﬁf ¥ FRAFER
ﬁmvﬁﬁ’”*i&ﬁﬁﬁﬁﬁi&%’ﬂuﬁﬂﬁﬁm
BxArERA (B 284 E B S s 34853 T8 5 &
) o RFHFER2LFFA 0 RRFLEL: :
ff%%%lrf?’ T RERGFTLRERLPNF T o i*v?éﬁf’ifi
2 FHEA G ARG EERATT 2 RE > TR F LT
iﬁﬁ(&$éiﬁﬁﬂiéﬁ4¥3mﬁé~ n SBR) o F
REZRAZAETRIREER BOFRF L G HEX
2R 25 Tde\ FEORED AFERERAEFR
FREFET o Fm B RETAAEY > 4oz FHEZIH > @
BHEAMGAZP AR Bd F T AT RAEFBAEEER
ﬁﬁ#’%4ﬁw\éﬁ&;ﬁkﬁzhmﬁﬁaﬁﬁﬁw%%
FTE g FBR) o
(i =

_-

‘Ev
(w
-#m(’rt
¥
«

4_*

P\

-
F
(w

E
e
=

(@d f‘*h?%%%%%ﬁ
BT EF2ZFMEEM GBI EH RPN RHR 4
Eﬁ&mﬁifﬁiij ﬁﬁﬁééiim FEPE > Jsd §
gAywiiﬁﬁﬁﬁ’ﬁ£%ﬁ4ﬁﬁiﬁ“?ﬁ%’ﬁ
P A E S E 5120 % 178 B B RATa 34 o 5B Arit o
BRAEPER %w@wdﬁwﬁ*vi”’éniﬁqi%
‘\iiﬁﬁ @%”T’fﬁ’a}ﬁ—iigb 7 d BT %E_);}a i éf;‘z%i{
FANNEZHFE A TB v ERAZEPRE R PaE
Fo BRA R TIF 0 FRED 0 I B W o I
ﬂi&L14%Lﬁ 22 P ad BP AEREFEEREHAF
> o fed BRAY L ARAF R AR RAIHRGE
ga“-’:??'aﬁi}%’ MET Lblrzﬂg o
\%__'/‘z-‘- iﬂﬂlviaé‘?i
RE S %124011 4%3@@& ~ % 051F %

i
._)y\ |~

|

34



o £ . B 114 & 8 ! Io 7
TEF-B 2 F Fad

M AGRR AT o

Aot R R AR REE B 100 P e B N R B

PR B ATE 1,500 % -

¢ FE 8 R 114 & 8 15 @

T
| BERA AR A wH LA fE9 & &%
5 (-5 58 ) T o
1 | 2 | 2 |- LEgFHEL 242, 955~
#4D)
(000000000000 )
2 | ZEE | ZEEIE (FTRAEFEFHR LR 3,336, 7117~
TRy
(AYBA382170 )
3 | 2E:E | FHEIT |IEH L L 568, 787~
(0000000000 )
4 | 2 EE | FEE:E | EOF101% RS 1, 039, 826 ~
(0000000000 )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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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執事聲字第523號
異  議  人  王暉評  




代  理  人  廖忠信律師
相  對  人  華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黃俊智  
代  理  人  王宸銘  
上列當事人間清償債務強制執行事件，異議人對於民國114年6月16日本院民事執行處司法事務官所為114年度司執字第55744號裁定聲明異議，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異議駁回。
異議程序費用由異議人負擔。 
　　理　由
一、按強制執行事件，由法官或司法事務官命書記官督同執達員辦理之。本法所規定由法官辦理之事項，除拘提、管收外，均得由司法事務官辦理之，強制執行法第3條及法院組織法第17條之2第1項第2款定有明文。又當事人或利害關係人，對於執行法院強制執行之命令，或對於執行法官、書記官、執達員實施強制執行之方法，強制執行時應遵守之程序，或其他侵害利益之情事，得於強制執行程序終結前，為聲請或聲明異議；前項聲請及聲明異議，由執行法院裁定之，亦為強制執行法第12條第1項本文、第2項所明定。次按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處分，與法院所為者有同一之效力。當事人對於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終局處分，得於處分送達後10日之不變期間內，以書狀向司法事務官提出異議。司法事務官認前項異議有理由時，應另為適當之處分；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送請法院裁定之。法院認第1項之異議為有理由時，應為適當之裁定；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以裁定駁回之，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3、第240條之4第1項本文、第2項、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上開規定，為強制執行程序所準用，強制執行法第30條之1復有明文。查本院民事執行處司法事務官於民國114年6月16日作成114年度司執字第55744號裁定（下稱原裁定），異議人於原裁定送達後10日內具狀聲明異議，司法事務官認其異議無理由而送請本院裁定，經核與上開規定相符，先予敘明。
二、本件異議理由如附件所載。
三、經查，相對人持本院111年度司執字第141411號債權憑證為執行名義，向本院聲請強制執行異議人於保險公司之保險契約金錢債權，經本院民事執行處以114年度司執字第55744號清償債務強制執行事件（下稱系爭執行事件）受理。本院民事執行處於114年4月15日對三商美邦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三商人壽）、新光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新光人壽）、台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台新人壽）、國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國泰人壽）核發扣押執行命令。三商人壽於114年4月18日陳報本院有以異議人為要保人合於扣押標準之附表編號1所示保單存在；新光人壽於114年4月21日以民事異議狀陳報本院有以異議人為要保人合於扣押標準之附表編號2所示保單存在；台新人壽於114年4月29日陳報本院有以異議人為要保人合於扣押標準之附表編號3所示保單存在；國泰人壽於114年5月20日函覆本院有以異議人為要保人合於扣押標準之附表編號4所示保單存在。異議人就上開扣押執行命令具狀聲明異議，本院民事執行處司法事務官以原裁定駁回異議人聲明異議等情，業經本院調取系爭執行事件卷宗核閱屬實。
四、得心證理由:
　㈠按當事人或利害關係人，對於執行法院強制執行之命令，或對於執行法官、書記官、執達員實施強制執行之方法，強制執行時應遵守之程序，或其他侵害利益之情事，得於強制執行程序終結前，為聲請或聲明異議。但強制執行不因而停止，強制執行法第12條第1項定有明文。次按，強制執行法第12條規定之聲請或聲明異議係對於強制執行之命令，或對於執行法官、書記官、執達員實施強制執行之方法，強制執行時應遵守之程序，或其他侵害利益之情事，請求執行法院救濟之程序，若當事人間關於實體上爭執，則非聲請或聲明異議所得救濟（最高法院84年度台抗第348號裁定要旨參照）。又強制執行事件之當事人，依執行名義之記載定之。應為如何之執行，則依執行名義之內容定之。至於執行事件之債權人有無執行名義所載之請求權，執行法院無審認判斷之權（最高法院63年度台抗字第376號裁定要旨參照）。再執行法院辦理民事強制執行事務，專司實現私法上請求權之程序，至私法上請求權之存否，則應由民事法院依民事訴訟程序確定之。故在強制執行程序中，如涉及私權之爭執，而其權義關係未盡明確時，應由當事人另依民事訴訟程序謀求解決，不生聲明異議問題（最高法院79年度台抗字第326號裁定要旨參照）。
　㈡經查，異議人主張之上開異議理由，核屬執行名義債權請求權存否之實體法律關係爭執，揆諸上開說明，於強制執行程序中如涉及私權之爭執，而其權利關係未盡明確時，應由當事人另依民事訴訟程序，提起債務人異議之訴以資解決，要非強制執行法第12條第1項聲明異議所能解決。綜上所述，異議人聲明異議所憑理由及所提出之事證，尚不足證明本院民事執行處就所核發之執行命令與執行程序有何違法侵害異議人利益之情事，原裁定駁回異議人之聲明異議，核無違誤。異議意旨指摘原裁定不當，為無理由，應予駁回。至於異議人以其提起再審之訴為由聲明系爭執行事件停止執行部分，應由異議人另為向本院民事庭聲請，非本件強制執行聲明異議程序得以審究，併此敘明。
五、據上論結，本件異議為無理由，依強制執行法第30條之1、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4第3項後段、第95條第1項、第78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15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范智達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15　　日
　　　　　　　　　　　　　　　　書記官　鄭玉佩 
附表：
		編號

		要保人

		被保險人

		保單名稱
（保單號碼）

		解約金金額
單位：新臺幣



		1

		王暉評

		王暉評

		二十年繳費終身壽險（壽型）
（000000000000）

		242,955元



		2

		王暉評

		王暉評

		新光人壽千禧寶終身還本壽險
（AYBA382170）

		3,336,717元



		3

		王暉評

		王暉評

		變額終身壽險
（0000000000）

		568,787元





		4

		王暉評

		王暉評

		真情101終身壽險
（0000000000）

		1,039,826元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執事聲字第523號

異  議  人  王暉評  





代  理  人  廖忠信律師

相  對  人  華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黃俊智  

代  理  人  王宸銘  

上列當事人間清償債務強制執行事件，異議人對於民國114年6月

16日本院民事執行處司法事務官所為114年度司執字第55744號裁

定聲明異議，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異議駁回。

異議程序費用由異議人負擔。 

　　理　由

一、按強制執行事件，由法官或司法事務官命書記官督同執達員

    辦理之。本法所規定由法官辦理之事項，除拘提、管收外，

    均得由司法事務官辦理之，強制執行法第3條及法院組織法

    第17條之2第1項第2款定有明文。又當事人或利害關係人，

    對於執行法院強制執行之命令，或對於執行法官、書記官、

    執達員實施強制執行之方法，強制執行時應遵守之程序，或

    其他侵害利益之情事，得於強制執行程序終結前，為聲請或

    聲明異議；前項聲請及聲明異議，由執行法院裁定之，亦為

    強制執行法第12條第1項本文、第2項所明定。次按司法事務

    官處理事件所為之處分，與法院所為者有同一之效力。當事

    人對於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終局處分，得於處分送達

    後10日之不變期間內，以書狀向司法事務官提出異議。司法

    事務官認前項異議有理由時，應另為適當之處分；認異議為

    無理由者，應送請法院裁定之。法院認第1項之異議為有理

    由時，應為適當之裁定；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以裁定駁回

    之，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3、第240條之4第1項本文、第2項

    、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上開規定，為強制執行程序所準用

    ，強制執行法第30條之1復有明文。查本院民事執行處司法

    事務官於民國114年6月16日作成114年度司執字第55744號裁

    定（下稱原裁定），異議人於原裁定送達後10日內具狀聲明

    異議，司法事務官認其異議無理由而送請本院裁定，經核與

    上開規定相符，先予敘明。

二、本件異議理由如附件所載。

三、經查，相對人持本院111年度司執字第141411號債權憑證為

    執行名義，向本院聲請強制執行異議人於保險公司之保險契

    約金錢債權，經本院民事執行處以114年度司執字第55744號

    清償債務強制執行事件（下稱系爭執行事件）受理。本院民

    事執行處於114年4月15日對三商美邦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下稱三商人壽）、新光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新光

    人壽）、台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台新人壽）、國

    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國泰人壽）核發扣押執行命

    令。三商人壽於114年4月18日陳報本院有以異議人為要保人

    合於扣押標準之附表編號1所示保單存在；新光人壽於114年

    4月21日以民事異議狀陳報本院有以異議人為要保人合於扣

    押標準之附表編號2所示保單存在；台新人壽於114年4月29

    日陳報本院有以異議人為要保人合於扣押標準之附表編號3

    所示保單存在；國泰人壽於114年5月20日函覆本院有以異議

    人為要保人合於扣押標準之附表編號4所示保單存在。異議

    人就上開扣押執行命令具狀聲明異議，本院民事執行處司法

    事務官以原裁定駁回異議人聲明異議等情，業經本院調取系

    爭執行事件卷宗核閱屬實。

四、得心證理由:

　㈠按當事人或利害關係人，對於執行法院強制執行之命令，或

    對於執行法官、書記官、執達員實施強制執行之方法，強制

    執行時應遵守之程序，或其他侵害利益之情事，得於強制執

    行程序終結前，為聲請或聲明異議。但強制執行不因而停止

    ，強制執行法第12條第1項定有明文。次按，強制執行法第1

    2條規定之聲請或聲明異議係對於強制執行之命令，或對於

    執行法官、書記官、執達員實施強制執行之方法，強制執行

    時應遵守之程序，或其他侵害利益之情事，請求執行法院救

    濟之程序，若當事人間關於實體上爭執，則非聲請或聲明異

    議所得救濟（最高法院84年度台抗第348號裁定要旨參照）

    。又強制執行事件之當事人，依執行名義之記載定之。應為

    如何之執行，則依執行名義之內容定之。至於執行事件之債

    權人有無執行名義所載之請求權，執行法院無審認判斷之權

    （最高法院63年度台抗字第376號裁定要旨參照）。再執行

    法院辦理民事強制執行事務，專司實現私法上請求權之程序

    ，至私法上請求權之存否，則應由民事法院依民事訴訟程序

    確定之。故在強制執行程序中，如涉及私權之爭執，而其權

    義關係未盡明確時，應由當事人另依民事訴訟程序謀求解決

    ，不生聲明異議問題（最高法院79年度台抗字第326號裁定

    要旨參照）。

　㈡經查，異議人主張之上開異議理由，核屬執行名義債權請求

    權存否之實體法律關係爭執，揆諸上開說明，於強制執行程

    序中如涉及私權之爭執，而其權利關係未盡明確時，應由當

    事人另依民事訴訟程序，提起債務人異議之訴以資解決，要

    非強制執行法第12條第1項聲明異議所能解決。綜上所述，

    異議人聲明異議所憑理由及所提出之事證，尚不足證明本院

    民事執行處就所核發之執行命令與執行程序有何違法侵害異

    議人利益之情事，原裁定駁回異議人之聲明異議，核無違誤

    。異議意旨指摘原裁定不當，為無理由，應予駁回。至於異

    議人以其提起再審之訴為由聲明系爭執行事件停止執行部分

    ，應由異議人另為向本院民事庭聲請，非本件強制執行聲明

    異議程序得以審究，併此敘明。

五、據上論結，本件異議為無理由，依強制執行法第30條之1、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4第3項後段、第95條第1項、第78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15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范智達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

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15　　日

　　　　　　　　　　　　　　　　書記官　鄭玉佩 

附表：

編號 要保人 被保險人 保單名稱 （保單號碼） 解約金金額 單位：新臺幣 1 王暉評 王暉評 二十年繳費終身壽險（壽型） （000000000000） 242,955元 2 王暉評 王暉評 新光人壽千禧寶終身還本壽險 （AYBA382170） 3,336,717元 3 王暉評 王暉評 變額終身壽險 （0000000000） 568,787元  4 王暉評 王暉評 真情101終身壽險 （0000000000） 1,039,826元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執事聲字第523號
異  議  人  王暉評  




代  理  人  廖忠信律師
相  對  人  華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黃俊智  
代  理  人  王宸銘  
上列當事人間清償債務強制執行事件，異議人對於民國114年6月16日本院民事執行處司法事務官所為114年度司執字第55744號裁定聲明異議，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異議駁回。
異議程序費用由異議人負擔。 
　　理　由
一、按強制執行事件，由法官或司法事務官命書記官督同執達員辦理之。本法所規定由法官辦理之事項，除拘提、管收外，均得由司法事務官辦理之，強制執行法第3條及法院組織法第17條之2第1項第2款定有明文。又當事人或利害關係人，對於執行法院強制執行之命令，或對於執行法官、書記官、執達員實施強制執行之方法，強制執行時應遵守之程序，或其他侵害利益之情事，得於強制執行程序終結前，為聲請或聲明異議；前項聲請及聲明異議，由執行法院裁定之，亦為強制執行法第12條第1項本文、第2項所明定。次按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處分，與法院所為者有同一之效力。當事人對於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終局處分，得於處分送達後10日之不變期間內，以書狀向司法事務官提出異議。司法事務官認前項異議有理由時，應另為適當之處分；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送請法院裁定之。法院認第1項之異議為有理由時，應為適當之裁定；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以裁定駁回之，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3、第240條之4第1項本文、第2項、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上開規定，為強制執行程序所準用，強制執行法第30條之1復有明文。查本院民事執行處司法事務官於民國114年6月16日作成114年度司執字第55744號裁定（下稱原裁定），異議人於原裁定送達後10日內具狀聲明異議，司法事務官認其異議無理由而送請本院裁定，經核與上開規定相符，先予敘明。
二、本件異議理由如附件所載。
三、經查，相對人持本院111年度司執字第141411號債權憑證為執行名義，向本院聲請強制執行異議人於保險公司之保險契約金錢債權，經本院民事執行處以114年度司執字第55744號清償債務強制執行事件（下稱系爭執行事件）受理。本院民事執行處於114年4月15日對三商美邦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三商人壽）、新光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新光人壽）、台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台新人壽）、國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國泰人壽）核發扣押執行命令。三商人壽於114年4月18日陳報本院有以異議人為要保人合於扣押標準之附表編號1所示保單存在；新光人壽於114年4月21日以民事異議狀陳報本院有以異議人為要保人合於扣押標準之附表編號2所示保單存在；台新人壽於114年4月29日陳報本院有以異議人為要保人合於扣押標準之附表編號3所示保單存在；國泰人壽於114年5月20日函覆本院有以異議人為要保人合於扣押標準之附表編號4所示保單存在。異議人就上開扣押執行命令具狀聲明異議，本院民事執行處司法事務官以原裁定駁回異議人聲明異議等情，業經本院調取系爭執行事件卷宗核閱屬實。
四、得心證理由:
　㈠按當事人或利害關係人，對於執行法院強制執行之命令，或對於執行法官、書記官、執達員實施強制執行之方法，強制執行時應遵守之程序，或其他侵害利益之情事，得於強制執行程序終結前，為聲請或聲明異議。但強制執行不因而停止，強制執行法第12條第1項定有明文。次按，強制執行法第12條規定之聲請或聲明異議係對於強制執行之命令，或對於執行法官、書記官、執達員實施強制執行之方法，強制執行時應遵守之程序，或其他侵害利益之情事，請求執行法院救濟之程序，若當事人間關於實體上爭執，則非聲請或聲明異議所得救濟（最高法院84年度台抗第348號裁定要旨參照）。又強制執行事件之當事人，依執行名義之記載定之。應為如何之執行，則依執行名義之內容定之。至於執行事件之債權人有無執行名義所載之請求權，執行法院無審認判斷之權（最高法院63年度台抗字第376號裁定要旨參照）。再執行法院辦理民事強制執行事務，專司實現私法上請求權之程序，至私法上請求權之存否，則應由民事法院依民事訴訟程序確定之。故在強制執行程序中，如涉及私權之爭執，而其權義關係未盡明確時，應由當事人另依民事訴訟程序謀求解決，不生聲明異議問題（最高法院79年度台抗字第326號裁定要旨參照）。
　㈡經查，異議人主張之上開異議理由，核屬執行名義債權請求權存否之實體法律關係爭執，揆諸上開說明，於強制執行程序中如涉及私權之爭執，而其權利關係未盡明確時，應由當事人另依民事訴訟程序，提起債務人異議之訴以資解決，要非強制執行法第12條第1項聲明異議所能解決。綜上所述，異議人聲明異議所憑理由及所提出之事證，尚不足證明本院民事執行處就所核發之執行命令與執行程序有何違法侵害異議人利益之情事，原裁定駁回異議人之聲明異議，核無違誤。異議意旨指摘原裁定不當，為無理由，應予駁回。至於異議人以其提起再審之訴為由聲明系爭執行事件停止執行部分，應由異議人另為向本院民事庭聲請，非本件強制執行聲明異議程序得以審究，併此敘明。
五、據上論結，本件異議為無理由，依強制執行法第30條之1、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4第3項後段、第95條第1項、第78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15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范智達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15　　日
　　　　　　　　　　　　　　　　書記官　鄭玉佩 
附表：
		編號

		要保人

		被保險人

		保單名稱
（保單號碼）

		解約金金額
單位：新臺幣



		1

		王暉評

		王暉評

		二十年繳費終身壽險（壽型）
（000000000000）

		242,955元



		2

		王暉評

		王暉評

		新光人壽千禧寶終身還本壽險
（AYBA382170）

		3,336,717元



		3

		王暉評

		王暉評

		變額終身壽險
（0000000000）

		568,787元





		4

		王暉評

		王暉評

		真情101終身壽險
（0000000000）

		1,039,826元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執事聲字第523號

異  議  人  王暉評  





代  理  人  廖忠信律師

相  對  人  華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黃俊智  

代  理  人  王宸銘  

上列當事人間清償債務強制執行事件，異議人對於民國114年6月16日本院民事執行處司法事務官所為114年度司執字第55744號裁定聲明異議，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異議駁回。

異議程序費用由異議人負擔。 

　　理　由

一、按強制執行事件，由法官或司法事務官命書記官督同執達員辦理之。本法所規定由法官辦理之事項，除拘提、管收外，均得由司法事務官辦理之，強制執行法第3條及法院組織法第17條之2第1項第2款定有明文。又當事人或利害關係人，對於執行法院強制執行之命令，或對於執行法官、書記官、執達員實施強制執行之方法，強制執行時應遵守之程序，或其他侵害利益之情事，得於強制執行程序終結前，為聲請或聲明異議；前項聲請及聲明異議，由執行法院裁定之，亦為強制執行法第12條第1項本文、第2項所明定。次按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處分，與法院所為者有同一之效力。當事人對於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終局處分，得於處分送達後10日之不變期間內，以書狀向司法事務官提出異議。司法事務官認前項異議有理由時，應另為適當之處分；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送請法院裁定之。法院認第1項之異議為有理由時，應為適當之裁定；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以裁定駁回之，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3、第240條之4第1項本文、第2項、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上開規定，為強制執行程序所準用，強制執行法第30條之1復有明文。查本院民事執行處司法事務官於民國114年6月16日作成114年度司執字第55744號裁定（下稱原裁定），異議人於原裁定送達後10日內具狀聲明異議，司法事務官認其異議無理由而送請本院裁定，經核與上開規定相符，先予敘明。

二、本件異議理由如附件所載。

三、經查，相對人持本院111年度司執字第141411號債權憑證為執行名義，向本院聲請強制執行異議人於保險公司之保險契約金錢債權，經本院民事執行處以114年度司執字第55744號清償債務強制執行事件（下稱系爭執行事件）受理。本院民事執行處於114年4月15日對三商美邦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三商人壽）、新光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新光人壽）、台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台新人壽）、國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國泰人壽）核發扣押執行命令。三商人壽於114年4月18日陳報本院有以異議人為要保人合於扣押標準之附表編號1所示保單存在；新光人壽於114年4月21日以民事異議狀陳報本院有以異議人為要保人合於扣押標準之附表編號2所示保單存在；台新人壽於114年4月29日陳報本院有以異議人為要保人合於扣押標準之附表編號3所示保單存在；國泰人壽於114年5月20日函覆本院有以異議人為要保人合於扣押標準之附表編號4所示保單存在。異議人就上開扣押執行命令具狀聲明異議，本院民事執行處司法事務官以原裁定駁回異議人聲明異議等情，業經本院調取系爭執行事件卷宗核閱屬實。

四、得心證理由:

　㈠按當事人或利害關係人，對於執行法院強制執行之命令，或對於執行法官、書記官、執達員實施強制執行之方法，強制執行時應遵守之程序，或其他侵害利益之情事，得於強制執行程序終結前，為聲請或聲明異議。但強制執行不因而停止，強制執行法第12條第1項定有明文。次按，強制執行法第12條規定之聲請或聲明異議係對於強制執行之命令，或對於執行法官、書記官、執達員實施強制執行之方法，強制執行時應遵守之程序，或其他侵害利益之情事，請求執行法院救濟之程序，若當事人間關於實體上爭執，則非聲請或聲明異議所得救濟（最高法院84年度台抗第348號裁定要旨參照）。又強制執行事件之當事人，依執行名義之記載定之。應為如何之執行，則依執行名義之內容定之。至於執行事件之債權人有無執行名義所載之請求權，執行法院無審認判斷之權（最高法院63年度台抗字第376號裁定要旨參照）。再執行法院辦理民事強制執行事務，專司實現私法上請求權之程序，至私法上請求權之存否，則應由民事法院依民事訴訟程序確定之。故在強制執行程序中，如涉及私權之爭執，而其權義關係未盡明確時，應由當事人另依民事訴訟程序謀求解決，不生聲明異議問題（最高法院79年度台抗字第326號裁定要旨參照）。

　㈡經查，異議人主張之上開異議理由，核屬執行名義債權請求權存否之實體法律關係爭執，揆諸上開說明，於強制執行程序中如涉及私權之爭執，而其權利關係未盡明確時，應由當事人另依民事訴訟程序，提起債務人異議之訴以資解決，要非強制執行法第12條第1項聲明異議所能解決。綜上所述，異議人聲明異議所憑理由及所提出之事證，尚不足證明本院民事執行處就所核發之執行命令與執行程序有何違法侵害異議人利益之情事，原裁定駁回異議人之聲明異議，核無違誤。異議意旨指摘原裁定不當，為無理由，應予駁回。至於異議人以其提起再審之訴為由聲明系爭執行事件停止執行部分，應由異議人另為向本院民事庭聲請，非本件強制執行聲明異議程序得以審究，併此敘明。

五、據上論結，本件異議為無理由，依強制執行法第30條之1、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4第3項後段、第95條第1項、第78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15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范智達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15　　日

　　　　　　　　　　　　　　　　書記官　鄭玉佩 

附表：

編號 要保人 被保險人 保單名稱 （保單號碼） 解約金金額 單位：新臺幣 1 王暉評 王暉評 二十年繳費終身壽險（壽型） （000000000000） 242,955元 2 王暉評 王暉評 新光人壽千禧寶終身還本壽險 （AYBA382170） 3,336,717元 3 王暉評 王暉評 變額終身壽險 （0000000000） 568,787元  4 王暉評 王暉評 真情101終身壽險 （0000000000） 1,039,826元 



　　　　　　　　　　　　　　　　



